
附件： 

汶川地震灾区电网恢复重建导则 

一、总  则 

第一条  根据《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526 号）、《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、电监会关于加强电力系统抗灾

能力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8]20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做

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08〕22 号）、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地震灾区电网抢修和恢复重建工作的

通知》（发改能源[2008]1500 号）和《汶川地震灾后能源基础设施

恢复重建规划》的要求，为明确汶川地震灾区电网恢复重建的原

则、标准，指导和规范恢复重建工作，制定本导则。 

第二条  电网恢复重建要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下，以科学发

展观为指导，坚持统筹协调、突出重点、分步实施、适度超前，

按照重在恢复重建、兼顾规划发展的原则，尽快恢复电网正常运

行，满足灾后重建和灾区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要。 

第三条  电网恢复重建的范围包括对汶川地震中受损的电网

设施进行抢修恢复、原地和异地恢复重建，受损的营销、生产用

房等恢复重建，以及为灾区群众安置、新建城镇和受损企业搬迁

等配套新建的电网设施。 

第四条  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，灾区在建和原规划建设项目，

在进行地震复核和地质灾害评估的基础上，纳入电网恢复重建范

围。为改善灾区电网结构，提高电网供电可靠性，部分新规划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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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项目可纳入恢复重建范围。 

第五条  地处国家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内的电网设施，已经

损毁报废的，原则上不再恢复重建。项目法人应研究提出安全措

施及善后处理方案，并将处理情况报原核准（审批）机关备案。

报废电网原承担的负荷，由电网企业另行研究供电方案，相应电

网项目纳入恢复重建范围。 

 

二、深入调查，科学设防 

第六条  电网企业应查清受损电网设施的数量、地点、性质

和受损程度，进行工程质量和抗震性能鉴定，保存有关资料和样

本，为改进电网建设工程抗震设计规范和工程建设标准，采取抗

震设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。 

第七条  电网企业和相关设计单位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，

提出修订电网抗震设计规程规范的建议。在相关标准正式出台前，

灾区电网恢复重建，应依据所处地震带烈度分级，适当提高抗震

标准，增强电网抗灾能力。 

第八条  变电站站址选择应在无不良地质地带、地质构造相

对稳定的区域，避免在地震断裂带附近建站，原则上不宜在 9 度

抗震设防烈度地区建站。确需在地震活动区建站的，应严格按照

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50011-2001）的要求，掌

握地震活动情况、工程地质和地震地质的有关资料，并提出抗震

措施。抗震设防烈度要采用新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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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基本烈度。 

第九条  变电站内建筑物的设计应严格按照《建筑工程抗震

设防分类标准》的要求。33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和 220 千伏及以下

枢纽变电站的主控通讯楼、配电装置楼、就地继电器室的抗震设

防类别为乙类。对必须在发生地震较频繁且地震强度较大的区域

建设变电站，变电站规模应尽可能小型化，站内建筑最好采用单

层建筑，分散布置。 

第十条  变电站屋外构（支）架的抗震措施。地震烈度 7 度

及以上地区屋外配电装置构（支）架结构，要在满足结构受力和

设备变形要求的前提下，具有适当的地震变形的延性特征；如有

必要可采用钢结构。组合电气设备和有硬连接的设备基础，应采

用整体钢筋混凝土基础或加强基础之间联系梁，以抵抗不均匀变

形造成设备损坏。 

第十一条  变电站内电气设施的抗震设计应符合本地区抗震

设防烈度的要求。一般情况下，当抗震设防烈度为 6～8度时，应

符合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。抗震设防烈度 7 度及

以上时，电压等级为 330 千伏及以上的电气设施、安装在屋内二

层及以上和屋外高架平台上的电气设施应进行抗震设计；抗震设

防烈度为 8 度及以上时，所有电压等级的电气设施都应进行抗震

设计。 

第十二条  输电线路路径选择应避开易出现滑坡、泥石流、

崩塌、地基液化等不良地质地带；当无法避让时，应适当提高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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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设防标准或采取局部加强等措施。地质灾害易发区多回输电线

路，宜多通道架设，以降低灾害风险。大跨越工程应进行地震安

全评估。 

第十三条  输电线路杆塔及基础的抗震设计。对位于地震烈

度为七度及以上地区的混凝土高塔和位于地震烈度为九度及以上

地区的各类杆塔均应进行抗震验算；对大跨越杆塔及特殊重要的

杆塔基础，当位于地震烈度为七度及以上的地区且场地为饱和沙

土和粉土时，均应考虑地基液化的可能，并采取必要的稳定地基

或基础的抗震措施；对 220 千伏及以上的耐张转角塔基础，当位

于地震烈度为八度以上地区时，均应考虑地基液化的可能，并采

取必要的稳定地基或基础的抗震措施。 

 

三、统筹安排，分步实施 

第十四条  电网恢复重建工作要分阶段、分重点实施，优先

保证骨干网架和受损严重地区电网恢复，保障地震灾区居民生活

和灾后重建工作的电力供应。 

对于受损较轻的电网设施和直接影响居民生活、基础设施建

设的电网设施，应就地抓紧实施抢修。以后再逐步改造加固，提

高抗灾能力。 

对于受损较重、可在原址恢复重建的电网设施，应在抗震复

核和地质灾害评估的基础上，尽早提出恢复重建方案，尽快开工

建设。加快岷江水电外送输电通道恢复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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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破坏严重、无法原址恢复的电网设施，应科学选址，异

地重新建设；对于满足灾后重建城镇、企业用电需求的新增规划

项目，应科学设计，兼顾长远。 

第十五条  各电网企业原则上应在2008年内恢复受损较轻电

网设施和部分受损较重、但供电急需的电网设施；2009 年进一步

恢复受损较严重电网，丰水期前恢复岷江水电外送输电通道；2010

年全面恢复受损较为严重电网供电能力，完成原地重建或异地重

建工作。同步恢复生产用房、营销系统等生产辅助设施。 

第十六条  电网设施恢复重建工作应严格遵守规程规范，确

保工程质量。设计单位应严格按照电力设计抗震设防要求、工程

建设强制性标准和电力行业设计规范进行设计；施工单位应严格

按照施工图、设计文件和电力行业施工标准进行施工；工程监理

单位应严格执行电力工程施工监理相关规定。项目业主应加强安

全生产管理，防止抢修和重建过程中发生事故。 

第十七条  电网企业应加强恢复重建工程建设概预算管理，

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审定建设工程量，严格资金和费用核算。按照

国家要求，救灾专项资金等各种渠道的恢复重建款项要做到专款

专用。 

第十八条  恢复重建过程中，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，加

强对当地野生动植物的保护。位于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

林公园、地质公园和世界遗产地周边的电网设施，恢复重建工作

应尽量减少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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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大协调，支持重建 

第十九条  对于抢修恢复和原地恢复重建的输变电设施，原

则上按照电网项目投资管理权限，由项目业主上报主管部门备案；

异地重建的输变电设施，应按照电力项目基本建设程序，上报相

应主管部门核准。有关部门应按照投资体制规定，尽可能简化程

序，特事特办，急事急办，加快办理。 

第二十条  地方政府应协调规划、林业、交通、铁道和环保

等有关部门，及时解决电网设施抢修、重建中的工程选址选线、

通道清理、抢险物资运输和污染防控等问题，确保电网恢复重建

工作顺利开展。 

第二十一条  相关制造企业应抓紧生产，保障电网设施恢复

重建所需设备、材料的供应；交通运输部门要提供必要的运输保

障，确保恢复重建物资及时运达施工现场。 

第二十二条  各级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电网设施恢复

重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。 

 

五、附则 

第二十三条  本导则由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。自颁布之日起

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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